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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

2-3樓

承辦單位：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

承辦人：賴虹羽

電話：07-7995678#3103

傳真：7406596

電子信箱：cat7769736@gam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市鼓山區鼓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2月2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健字第10537447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校園流感防治相關表單(隨文引入)(19031456_10537447200A0C_ATTCH1.doc、190

31456_10537447200A0C_ATTCH6.xls、19031456_10537447200A0C_ATTCH4.odt、1

9031456_10537447200A0C_ATTCH5.ods、19031456_1053744720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為防治校園流感疫情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市府衛生局105年11月21日高市衛疾管字第105388383

00號函暨同年4月1日衛疾管字第105321778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本市衛生局函述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規定之類流感

群聚事件定義：

(一)2人以上（含2人）個案出現疑似類流感症狀，有人、時

、地關聯性，判定為疑似群聚感染且有擴散之虞。

(二)符合類流感病例通報定義，需同時符合下列三項條件：

１、突然發病、有發燒（耳溫≧38℃）及呼吸道症狀。

２、具有肌肉酸痛、頭痛、極度倦怠感其中一項症狀者。

３、需排除單純性流鼻水、扁桃腺炎與支氣管炎。(囿因

學校及人口密集機構執行通報者並非臨床醫師，無法

診斷及判定，故於該兩場域排除此項條件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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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依據「高雄市疑似類流感群聚通報作業流程」，若學校

同一班級一天內有2（含）名以上學童，經醫師診斷為

流行性感冒且有符合上揭定義時，請填具速報單（附件1

）並通報學校所在地衛生所進行疫情調查、監控、衛教

及輔導防治措施。

(四)若同一班級於一周內累計5（含）名以上學童經醫師診

斷為流行性感冒，則請校方提供該班級發病個案及健康

接觸者名冊（附件2）及座位表等資料，俾利衛生單位後

續追蹤及疫情監控。

三、本局前於105年3月11日召開「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

幼兒園因應傳染病防治協調會議」決議略以：季節性流感

不特別訂定流感停課標準，並請各校應落實生病不上課、

不上班原則。

四、請加強宣導勤洗手與咳嗽禮節，必要時主動監測體溫並定

期消毒環境，遏止學校傳染病蔓延。倘發生校園群聚事件

，請立即通報轄區衛生所及本局，並依衛生主管機關建議

防疫及監控措施辦理。

五、隨文檢附「高雄市疑似類流感群聚通報作業流程」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、本市公私立幼兒園、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、

高雄市立前金幼兒園、高雄市立鳥松幼兒園、高雄市立大寮幼兒園、高雄市立仁

武幼兒園、高雄市立湖內幼兒園、高雄市立路竹幼兒園、高雄市立內門幼兒園
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本局督學室(紙本)、體育及衛生保健科(紙本) 2016-12-02
14:59:18


